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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一带一路”倡议取得积极成效，但沿线国家普遍存在碳排放增长迅速、碳泄漏形势

严峻、碳达峰挑战各异和碳中和任重道远等现实挑战，气候变化正日益成为制约“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从碳中和视角出发，推动建设“绿色丝绸之路”具有重大战略

意义。 为此，提出如下对策建议：在国家层面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绿色低碳合作；在

“一带一路”层面推动绿色发展体系建设；在全球层面提出气候治理的“中国方案”。
关键词：碳中和；“一带一路”倡议；绿色丝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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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依然肆虐全球，对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产生了深刻冲击。 从生态平衡的角度

看，疫情暴发是人与自然关系失衡的结果。 经济下滑和疫情防控虽然会使全球碳排放量的上升趋势

得到暂时逆转①，但是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促进社会低碳转型、加强国际气候合作才是应对气候变化

的长久之策。 在此背景下，推动世界经济绿色复苏逐渐成为国际共识。 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

国家和温室气体排放国，理应在应对气候变化、引领气候治理上作出表率。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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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理念和美丽中国建设纳入国家总体战略布局，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可持续发展

道路①。
“一带一路”倡议自 ２０１３ 年提出以来，受到沿线国家和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为推动全球治理提

供了中国路径和中国方案，也为如期实现联合国《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巴黎协定》增添了新动

力②。 习近平主席早在 ２０１６ 年便呼吁各国携手打造“绿色丝绸之路”③，中国官方部门相继印发相关

政策文件（表 １），绿色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底色日益突出。
尽管如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部分仍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初级阶段，碳排放保持较快增长，碳

达峰碳中和难度较大。 与此同时，该地区多数可持续发展目标尚未实现，不少国家位于生态环境脆弱

地区，环境足迹已超过其对应承载边界，环境可持续性普遍较低④。 这不仅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在实

践过程中存在绿色发展理念落实不到位的问题，也表明相关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探索，亟需从全球碳

中和的大趋势入手，深入分析“绿色丝绸之路”建设面临的挑战，从学理上提出应对气候变化的系统性

行动措施，激发携手克服疫情危机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巨大潜能。 为此，本文第二部分探讨了“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碳排放的主要特征及其原因；第三部分基于当前面临的挑战，从中国、“一带一路”和
全球三个层面提出“绿色丝绸之路”建设的重点任务和实现途径；第四部分总结主要研究发现。

表 １　 “绿色丝绸之路”相关政策文件

时间 文件名称 印发（发布）单位 主要内容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
动》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
商务部

在投资贸易中突出生态文明理念，加强生态
环境、生物多样性和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共
建“绿色丝绸之路”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国务院
设置了关于推进“一带一路”绿色化建设的
章节，统筹规划未来五年“一带一路”生态环
保总体工作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
的指导意见》《“一带一路”生态环
境保护合作规划》

前者为环境保护部、外交
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
部；后者为环境保护部

前者明确了“绿色丝绸之路”建设的总体思
路；后者制定了具体规划目标与六大重点
任务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标准联通共建“一带一路”行动
计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年）》

国家标准委员会

紧扣提高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标准体系
兼容性的主线，部署了九大重点任务，其中
之一是加强节能环保标准化合作，服务“绿
色丝绸之路”建设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进展、贡
献与展望》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

全方位回顾五年多来共建“一带一路”的历
程，开展与沿线国家的生态环境保护合作，
倡导与更多国家签署“绿色丝绸之路”合作
建设协议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关于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绿色
发展的意见》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
生态环境部、商务部

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绿色基础设
施、绿色能源、绿色交通、绿色贸易等重点领
域的合作

６３

　 治理研究　 　 　 　 　 　 　 　 　 　 　 　 　 　 　 　 　 　 　 　 　 　 　 　 　 　 　 　 　 　 　 　 　 　 　 　 　 　 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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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共创丝绸之路新辉煌》，《人民日报》，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３ 日第 ２ 版。
方恺、许安琪、何坚坚、方创琳、刘庆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持续发展综合评估及分区管控》，《科学通报》，２０２１ 年第 １９ 期。



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碳排放特征及其原因

（一）碳排放增长迅速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碳排放增长迅速，６５ 个沿线国家的碳排放量从 １９９２ 年的 ９３．７ 亿吨增长到

２０２０ 年的 ２１１．３ 亿吨，年均增长 ４．５％，占全球碳排放的比重由 １９９２ 年的 ４４．２％上升到 ２０２０ 年的

６０. ７％①。 ２０２０ 年，在全球十大碳排放国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占据 ５ 个，分别为中国、印度、俄罗

斯、伊朗、印度尼西亚，它们的碳排放量占“一带一路”区域的 ７５．８％。 人均碳排放较高的地区主要集

中在西亚国家，其中卡塔尔的人均碳排放量高达 ３０．７ 吨，居全球首位，科威特、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哈
萨克斯坦的人均碳排放也均超过 １０ 吨，远远高于全球 ４．５ 吨的人均水平。 东南亚、南亚、西亚、北非地

区的碳排放总量较大且保持继续增长态势，中亚国家碳排放总量较小，但呈增长态势。 由此可见，碳
排放迅速增长已成为“一带一路”区域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

经济发展被认为是导致碳排放增长的首要因素。 Ｓａｆｉ 等通过研究中国、印度等 ７ 个新兴经济体，
发现经济增长在短期和长期内都会促进碳排放的增长②；Ｒｉｄｚｕａｎ 等通过研究揭示了经济增长与碳排

放呈现倒 Ｕ 型关系③；Ｒａｕｆ 等则认为这种倒 Ｕ 型关系仅适用于发达国家经济体④。 ２０１９ 年，“一带一

路”沿线 ６５ 个国家（数据缺失除外）ＧＤＰ 总量为 ２８. ８ 万亿美元，占世界 ＧＤＰ 的比重为 ３２．８％⑤，其中

中国和印度两国 ２０１９ 年经济总量占沿线国家总量的 ５９. ３％，东南亚国家近 ２０ 年 ＧＤＰ 平均增速达

５. １％，西亚国家凭借油气出口也实现了经济较快发展。 对于多数国家而言，ＧＤＰ 与碳排放的倒 Ｕ 型

拐点尚未到来，未来碳排放量仍将持续较快增长。
能源消费对于碳排放亦具有正向效应，化石能源依赖是导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碳排放增长的

重要因素⑥。 总的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能源消费结构以化石能源为主，２０１８ 年占一次能源的

比重高达 ８６．８％⑦。 碳排放量最高的中国、印度、俄罗斯三国，化石能源占比均达到 ８５％以上。 伊朗、
伊拉克、沙特、阿联酋等国的化石能源消费比例更是高达 ９０％以上。 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新
加坡等国的能源消费以石油和天然气为主，可再生能源仍处于初步开发利用阶段，目前仅能满足约

１５％的能源需求⑧。 随着能源需求持续增加，大多数沿线国家的碳排放将保持持续增长态势。
人口规模和城镇化水平也会直接促使碳排放增长⑨。 例如，南亚和东南亚不仅人口基数庞大，而

且保持着较高的增长率，人口的大量增加催生了对能源增量的需求，从而进一步拉动碳排放增长。
“一带一路”沿线五大碳排放国中，其中有 ４ 个人口规模位列全球前十�I0。 此外，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等研究发

７３

　 治理研究　 　 　 　 　 　 　 　 　 　 　 　 　 　 　 　 　 　 　 　 　 　 　 　 　 　 　 　 　 　 　 　 　 　 　 　 　 　 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I0

数据来源于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Ａｔｌａｓ，本段后同。
Ｓａｆｉ Ａ．， Ｃｈｅｎ Ｙ．， Ｗａｈａｂ Ｓ．， ｅｔ 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Ｅ－７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Ｐｒｏｄｕc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ｖｏｌ． ２７（２０２１）， ｐｐ． ３８３－３９１．
Ｒｉｄｚｕａｎ Ｎ． Ｈ． Ａ． Ｍ．， Ｍａｒｗａｎ Ｎ． Ｆ．， Ｋｈａｌｉｄ Ｎ．，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ｎ Ｃａｒｂｏｎ Ｄｉ⁃
ｏｘｉｄｅ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Ｋｕｚｎｅｔｓ Ｃｕｒｖｅ”， Ｒｅｓｏｕｒcｅｓ，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 Ｒｅcｙcｌｉｎｇ， ｖｏｌ． １６０（２０２０）， ｐ． １０４８７９．
Ｒａｕｆ Ａ．， Ｌｉｕ Ｘ．， Ａｍｉｎ Ｗ．， ｅｔ ａｌ．，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ＥＫＣ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ｗｉｔｈ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 Ｆｒｅｓｈ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cｉｅｎcｅ ａｎｄ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cｈ， ｖｏｌ． ２５（２０１８）， ｐｐ． ３２０６６－３２０８０．
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本段后同。
Ｓｈａｋｉｂ Ｍ．， Ｈｏｕ Ｙ．， Ｒａｕｆ Ａ．， ｅｔ ａｌ．， “Ｒｅｖｉｓｉ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ｎｅｒｇｙ－ｅｃｏｎｏｍｙ－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ｆｏｒ Ａｔｔａｉｎ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
ｔｙ：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cｉｅｎcｅ ａｎｄ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cｈ， ｖｏｌ． ２９（２０２２）， ｐｐ． ３８０８－３８２５．
数据来源于《ＢＰ 世界能源统计年鉴 ２０１９》，本段后同。
数据来源于国际能源署（ＩＥＡ）发布的《东南亚能源展望 ２０１９》。
傅京燕、司秀梅：《“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碳排放驱动因素、减排贡献与潜力》，《热带地理》，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
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现，城镇化导致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运营，因而与碳排放在“一带一路”区域呈现倒 Ｕ 型关系①，而除西

亚部分国家（如卡塔尔、科威特、阿联酋等）和新加坡的城镇化水平较高外，大多数沿线国家处于城镇

化加速发展阶段，尤其是南亚地区，２０２０ 年城镇化率不足 ４０％②，城镇化与碳排放的倒 Ｕ 型拐点同样

尚未到来。
（二）碳泄漏形势严峻

随着全球价值链分工合作不断深化，日益频仍的国际贸易会以隐含碳的形式催生大量碳排放，并
在进口和出口两个方向出现失衡，进而导致进口国通过商品贸易将环境成本转嫁给出口国的情况，即
发生碳泄漏现象③。

从“一带一路”区域内的隐含碳流动看，２０１５ 年隐含碳净出口最多的 ３ 个国家依次是中国、俄罗

斯、印度。 其中，中国的隐含碳排放主要流入南亚、东南亚地区，如印度、泰国、新加坡、越南等国；俄罗

斯的隐含碳排放主要流入中国、中东欧和西亚北非地区；印度的隐含碳排放主要流入南亚、西亚北非

地区④。 新加坡是最大的隐含碳排放净进口国，其隐含碳排放主要来自中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

印度等国⑤。
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域外国家的隐含碳流动看，美国、西欧和日韩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的碳排放中所占消费比例高达 ３０％⑥。 其中，中国、南亚和东南亚是隐含碳主要流出地，美国、英国、
法国、日本、德国等国则是主要流入地。 以中国出口贸易为例，美国、欧盟、日本消费分别占中国出口

贸易隐含碳排放的 ２４％、２５％、１０％⑦。 由此可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生的碳排放中，有相当一部

分是为了满足域外发达国家的最终消费需求，“一带一路”区域已成为全球主要的碳泄漏汇。
全球化加深了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国际贸易规模不断增长，进而导致了碳泄漏。 从“一带一路”

区域内看，贸易均衡关系和进出口行业结构是重要的影响因素⑧。 以中国和印度为例，中国自 ２００９ 年

起已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出口国，出口结构中机电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如服装纺织、玩具等）占比

高达 ７７．１％⑨，高碳产品的出口使中国成为主要的碳泄漏汇；印度作为贸易大国近年来货物进出口总

额不断增长，进口商品主要以石油、天然气、铁矿石等化工原料为主，出口商品以矿产品、化工产品、贵
金属制品等高碳制成品为主，相比于原材料开采，加工过程产生的碳排放更多，从而使印度成为另一

重要的碳泄漏汇。 俄罗斯作为全球最重要的能源供应国之一，能源产品出口一直是其财政收入的重

要组成部分�I0，因而也是重要的碳泄漏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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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域外国家看，各国的价值链参与水平通过规模和结构效应对碳排放产

生影响，价值链水平的提升将通过减少出口规模和降低制造业在 ＧＤＰ 中的比重促进碳排放降低①。
美国、西欧等发达国家由于具备技术和资本优势，出口主要以中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处于价值

链的中高端；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以能源密集型和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处于价值链的

中低端，因而往往成为碳泄漏汇。 此外，受发达国家环境规制和产业政策的影响，其中低端制造业逐

渐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进一步加剧了“一带一路”区域的碳泄漏状况。
（三）碳达峰挑战各异

碳达峰是指某地区的碳排放峰值在近年达到最高水平并形成稳定趋势，达峰后的平台期内允许

出现碳排放回升情况，但不能超过峰值②。 以此为判断标准，“一带一路”沿线有 ２４ 个国家在 １９９０－
２０１９ 年间显现达峰迹象③，主要集中在中东欧国家。 其中，俄罗斯、阿塞拜疆、塞浦路斯、保加利亚、罗
马尼亚、匈牙利等国在实现碳达峰后进入平台期；格鲁吉亚、吉尔吉斯斯坦、亚美尼亚、捷克、爱沙尼亚

等国在碳达峰后呈现显著下降趋势。 然而，仍有近三分之二的沿线国家尚未实现碳达峰。 其中，中
国、巴基斯坦、越南等国处于经济快速增长期，能源消耗和需求量较大，碳排放量持续上升，尚未实现

达峰；波黑、马其顿等国的碳排放量呈现波浪式变化，未见明显达峰迹象；塔吉克斯坦的碳排放在历经

急剧下降后又稳步回升，是否达峰尚不明确。
在已经实现碳达峰的国家中，二氧化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均表现为脱钩关系。 罗马尼亚、吉尔吉斯

斯坦和爱沙尼亚等国呈现强脱钩状态，二氧化碳排放随 ＧＤＰ 增长而下降；俄罗斯、阿塞拜疆、格鲁吉

亚和亚美尼亚等国呈现弱脱钩状态，二氧化碳增长慢于 ＧＤＰ 增长速度，其中俄罗斯属于自然达峰型，
其达峰路径受减排政策影响较小；波兰、罗马尼亚等国属于经济衰退型，受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等因

素影响，其经济增速放缓或衰退导致碳排放下降而实现碳达峰④。
在尚未实现碳达峰的国家中，中国、巴基斯坦等国的二氧化碳排放虽然呈现持续增长态势，但与

经济增长呈现弱脱钩关系，具有一定达峰潜力⑤，且以中国为代表的后发国家属于政策达峰型，即通过

超前提出强有力的达峰目标和行动方案，以政策驱动尽快实现碳达峰⑥；以塔吉克斯坦、越南为代表的

中低收入国家仍处于快速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更多关注经济发展而非温室气体减排⑦，短期内达峰

可能性较低。
（四）碳中和任重道远

中国从 ２０３０ 年碳达峰到 ２０６０ 年碳中和仅有 ３０ 年时间，而欧盟 ２７ 国作为整体早在 １９９０ 年已经

实现碳达峰，但其承诺的碳中和时间为 ２０５０ 年，两者间隔 ６０ 年，可见实现碳中和对中国而言任务更

为艰巨⑧，对多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亦是如此。 尽管如此，“一带一路”区域内已有 ２６ 个国家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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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碳中和目标，包括：１ 个国家已实现碳中和（不丹），１ 个国家已立法保障碳中和（匈牙利），３ 个国家

已政策宣示碳中和（中国、新加坡、斯洛文尼亚），２１ 个国家的碳中和目标尚在讨论酝酿中①。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缺乏明确的碳中和目标约束。 将碳中和目标

写入法律是约束力最强的目标形式②，政策宣示虽然代表官方行为，但法律约束力较弱。 此外，已立法

或政策宣示国家对碳中和的内涵界定不尽一致，存在气候中和、碳中和、净零碳排放和净零排放等不

同称谓③。 如斯洛伐克表述为气候中和，不仅考虑温室气体排放和消除的平衡，而且考虑人类活动产

生的区域或局部的地球物理效应；新加坡表述为净零排放，努力实现温室气体排放量与吸收量的平

衡。 另一方面是由于不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处于干旱和半干旱地区，森林覆盖率较低，生态碳汇容

量十分有限。 即便在一些植被较好的地区，林业碳汇市场也因缺乏良好的商业开发模式和政策配套

支持而进展缓慢。 此外，受技术和资金等因素限制，“一带一路”区域尚未围绕负排放技术开展大规模

研发和产业布局，目前仅有中国、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 ４ 个国家试点运营个别碳捕集、利用和

封存（ＣＣＵＳ）商业项目④，每年的捕集量远远小于该地区的排放量。

三、面向碳中和的“绿色丝绸之路”建设路径

（一）中国层面：深化与沿线国家的绿色低碳合作

１． 推动可再生能源合作。 发展可再生能源对于减缓气候变化、改善能源结构、保障能源安全具有

重要意义。 中国是可再生能源大国，太阳能、风能、水能发电装机容量常年保持世界首位，形成了较为

完备的可再生能源产业体系，水电、光伏发电和风电技术均处于世界前列，可再生能源产能投资规模

连续 １０ 年居于世界首位⑤。 ２０２０ 年，在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源投资中，可再生能源占比首

次超过化石能源⑥。 ２０２１ 年，习近平主席在出席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代表中国政府

宣布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
“一带一路”区域可再生能源丰富⑦，中国与沿线国家在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方面具有广阔的合

作前景。 分区域看，东南亚和南亚国家拥有丰富的太阳能、风能、水能、地热能资源，但受制于经济、技
术、文化等因素的限制，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程度低，中国与该地区应围绕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电力系

统、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标准体系互认等方面开展务实合作。 中亚和西亚国家太阳能和风能资源丰

富，近年来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激励措施，为可再生能源合作提供了契机。 例如，中国与哈萨克斯

坦合资建设的中亚最大风电项目———扎纳塔斯 １００ 兆瓦风电项目建成投产⑧，每年可发电约 ３．５ 亿千

瓦时⑨。 中东欧国家大多掌握较为先进的风电和光伏发电技术，近年来能源结构持续优化，２０１９ 年可

再生能源占比达 ２４．２％�I0，中国应充分用好“１６＋１”对话机制，将与中东欧国家合作作为“绿色丝绸之

路”建设新的增长点，共同打造高质量可再生能源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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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加大碳汇合作。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在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联合国纽约峰会后成为应对气候变化

国际社会关注的新热点。 自然生态系统深度参与地球碳循环，其固碳作用对于能否实现碳中和至关

重要。 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碳汇合作方面前景广阔。 例如，中国和东盟（主要为东南亚国

家）拥有全球 ３３％的红树林①，其强大的碳汇功能在减缓气候变化上起着重要作用，中国应与东盟国

家加强红树林资源保护和生态修复，增加碳汇储量，提升生态服务功能。 中国应率先开展对各类生态

碳汇本底和开发潜力的调查，研究制定国际接轨的森林、草地和海洋碳汇监测体系和核算标准，同时

加强新型碳汇监测技术和监测设施的研发与应用，探索与沿线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区域生态碳汇数

据共享平台，为深化碳汇监测和保护、建立健全碳汇交易体系提供基础信息。 ＣＣＵＳ 技术是未来实现

大规模碳减排的重要手段。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中国已投入运行和建设中的 ＣＣＵＳ 示范项目达 ４９ 个，
年捕集能力达 ３００ 万吨左右②。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丰富的油气资源为推广 ＣＣＵＳ 技术提供了良好

条件，但目前只有前述 ４ 个国家小规模运营 ＣＣＵＳ 商业项目，越南、菲律宾、泰国、印度、埃及仍处于

ＣＣＵＳ 项目论证阶段，其余大部分国家尚未开展 ＣＣＵＳ 项目的投资布局③。 中国应发挥在 ＣＣＵＳ 技术

上的比较优势，借助丝路基金、中国－欧亚合作基金等专项资金共建 ＣＣＵＳ 实验室和科技产业园区，通
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等平台为沿线国家开展 ＣＣＵＳ 技术合作转

移和推广应用提供资金与渠道支持。
３． 深化碳市场合作。 碳市场是利用市场机制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政策

工具④。 中国于 ２０２１ 年建成了全球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并建立了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机制，
以实际行动兑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国际承诺⑤。 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除中国、印度和哈萨克斯

坦外，绝大多数国家的碳市场仍处于空白或起步阶段。 研究表明，俄罗斯以及新加坡、泰国、越南、马
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具备较好的碳市场建设条件⑥。 中国在碳市场建设中积累了不少经

验，可以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参考和借鉴。 中国应与已初步建立碳市场的国家加快碳排放核

算体系和市场监管交易规则的有机衔接⑦，探索引入相关国家的碳减排项目用于国内企业的碳市场履

约，推动“一带一路”区域实现碳配额和核证减排量互认。 此外，要围绕碳市场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开

展合作，举办碳市场经验交流会，邀请“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企业家代表就建立区

域一体化碳市场等问题进行深入研讨，为沿线国家加快建设碳市场提供智力和人才支撑。
４． 加快绿色投融资合作。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的重要内容。 在

碳中和背景下，提升绿色投资和绿色金融水平意义重大。 中国目前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绿色信贷市场、
第二大绿色债券市场⑧。 截至 ２０１９ 年，中国的金融机构已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了 ４４００ 亿美元

的资金支持⑨，其中包括发行 ６０ 亿美元的绿色金融债券。 总的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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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水平较低，能源消费中化石燃料还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开展绿色投融资合作不仅可以为沿线国家

发展基础设施提供充足的资金来源，而且有助于控制和减少碳排放水平。 针对沿线国家普遍存在绿

色投资规模小、绿色金融标准不完善、环境信息透明度低等问题，中国应采取多种措施加大对其绿色

投融资力度。 一是建立多元化、市场化的投融资体系。 中国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在当前的“一带一路”
投融资体系中占有主导地位，主体较为单一，未来应逐步推进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的网络化布局，加
强与沿线国家的金融机构互设、金融服务对接①，聚合沿线国家的资本力量拓宽资金来源，适度引入商

业和社会资本参与其中。 二是不断完善绿色投资原则和标准。 ２０１８ 年，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

委员会与伦敦金融城共同发布《“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ＧＩＰ），制定了包括公司治理、项目管理、
绿色金融工具运用等 ７ 条倡议。 截至 ２０２１ 年，已有 ４０ 余家来自中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发达国

家的金融机构签署了 ＧＩＰ②，为中国和国际金融机构参与绿色金融合作提供了遵循，未来应推动更多

机构签署并落实 ＧＩＰ，从投融资前端引导资金流入绿色低碳产业。 三是不断完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
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是“一带一路”区域碳排放的重要来源，因此应加大沿线国家重点企业环境信息

的披露力度，建立企业绿色金融发展数据库，便于金融机构及时掌握企业的能耗和碳排放等数据信

息，进而对其绿色发展能力展开科学评估，作为绿色投融资重要的参考依据。
（二）“一带一路”层面：加强绿色发展体系建设

１． 建立统一规范的碳排放监测核算体系。 科学编制碳排放清单是准确研判碳排放变化趋势、有
效开展碳减排工作的前提。 因此，亟须建立统一规范的国际碳排放监测核算体系。 为此，有必要成立

“一带一路”区域碳排放核算标准化委员会，由沿线各国的权威专家学者担任委员，研讨制定地区、行
业、企业等层面的碳排放监测核算标准。 在此基础上构建“一带一路”区域碳排放数据库，促进沿线国

家之间数据信息集成共享。 此外，目前国际上主要以生产端碳排放监测核算为主，无法反映因隐含碳

流动而导致的碳排放责任转移问题。 而在消费端核算体系下，隐含碳净进口越多的地区，基于消费端

的碳排放就会越大，其承担的碳减排责任也会相应增加③。 美国、西欧和日韩作为“一带一路”区域隐

含碳的主要流入地，采用消费端核算更能表征其碳排放责任，可以体现经济全球化下的环境公平性

原则。
２． 依据各国实际提出差别化减排路径。 根据排放强度与能源结构差异，可将“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分为 ４ 类（图 １）。 第一类为强度高－结构优的国家（如中国、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等），此类国家碳排

放强度高，但可再生能源占比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应持续推进结构性减排，逐步提高可再生能源在能

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并且加大对可再生能源开采、存储、转化技术的攻关力度，通过制定政策和法律

的形式加强对绿色低碳发展的规范和引导，逐步向制度性减排转型；第二类为强度高－结构差的国家

（如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伊拉克等），此类国家碳排放强度高，可再生能源占比低于全球平均水

平，减排潜力有待挖掘，应以技术性减排为支撑，大力发展结构性减排，加快绿色技术和能源清洁利用

技术的研发力度，开展绿色能源合作，大力推动产业绿色转型升级步伐；第三类为强度低－结构差的国

家（如新加坡、孟加拉国、匈牙利、立陶宛等），此类国家排放强度低，可再生能源占比也低于全球平均

水平，应以结构性减排为重点，加强对工业绿色化、产业生态化改造关键技术的研发从而支撑高耗能

产业的转型升级，并重点做好交通、建筑、制造业等重点行业的节能降碳；第四类为强度低－结构优的

国家（如巴基斯坦、斯里兰卡、柬埔寨等），此类国家排放强度低，且可再生能源占比高于全球平均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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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应制定可再生能源利用、循环经济发展等方面的政策体系，向制度性减排迈进。

图 １　 “一带一路”主要国家的排放强度与能源结构分类

３． 提高碳泄漏风险防范化解能力。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隐含碳排放流动增加了商品净出口国的

碳排放压力，应采取有力措施提高对碳泄漏热点地区和热点行业的监测与预警能力：一是针对“引进

来”企业，应综合运用产业、土地、税收等政策工具提高环保准入门槛，降低高能耗产业转移给本国生

态环境带来的不利影响，建立企业碳排放信用制度，加强对企业低碳生产行为的引导与规范；二是针

对“走出去”企业，应加大支持服务和监管力度，为企业充分了解投资目的国的相关法律法规和绿色门

槛提供便利，建立碳密集型企业跨国转移预警制度，对行业和产品类别的最高排放水平设置上线，避
免因企业盲目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损害国家形象；三是建立项目动态分级分类管理体系，借助环境影响

评价等手段客观评估其潜在影响，据此建立正面和负面项目清单，并根据实际情况对项目环境影响进

行动态评估，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切实防范化解碳泄漏提供科学指引①。
（三）全球层面：提出气候治理的“中国方案”
１．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建设。 在中国积极参与和引领应对气候变化

国际合作的今天②，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意义

重大，应作为“绿色丝绸之路”建设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有助于中国掌握国际话语权、展现大国责任

和担当。 第一，应倡导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嵌入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建设。 共同利益是各国共筑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生动力③，而应对气候变化是连接全人类命运的重要纽带，理应成为“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的核心议题之一。 第二，中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可以成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

沟通联系的桥梁④：一方面，呼吁发达国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资金援助和绿色技术支持；另一方

面，以身作则倡导发展中国家坚定遵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的目标、任务和原

则，积极落实和更新国家自主贡献目标。 第三，系统总结中国在履行《巴黎协定》和《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可

持续发展议程》过程中的贡献与成就，向世界宣传展现中国在生态文明和“绿色丝绸之路”建设中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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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一带一路”项目绿色发展指南〉基线研究报告》，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王海林、黄晓丹、何建坤：《全球气候治理若干关键问题及对策》，《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２０２０ 年第 １１ 期。
刘雪莲、夏海洋：《以共同利益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２０２２ 年第 １ 期。
韩德睿：《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球气候治理的互动关系探究》，《复旦国际关系评论》，２０２１ 年第 ２ 期。



得的成就，用国际通用语言提出气候治理的“中国方案”①。
２． 加强“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发展倡议的有效衔接。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六届联

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呼吁国际社会加快落实《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推动实现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②。 全球发展倡议和“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向国际

社会提供的两大重要公共产品，前者为后者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大机遇，而后者又为促进前者实施提

供了重要的实践平台和经验积累。 深入推进两项倡议的有效衔接，可以为“绿色丝绸之路”建设提供

有力的机制保障。 为此，一是以区域发展战略对接为重点，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与俄罗斯“欧亚经济

联盟”、欧盟“容克计划”等其他区域发展战略有机嵌入全球发展倡议。 二是以重点领域合作为基础。
在能源方面，扩大新能源跨国投资，加大南南合作中新能源的开发力度，促进绿色技术研发和转移共

享；在贸易方面，加强国际绿色贸易合作，建立绿色产品标准与认证体系，扩大绿色低碳产品全球供

给；在交通方面，加大对绿色交通技术的研发攻关力度，全方位推进新能源汽车技术研发和标准互认。
三是以高能级平台建设为载体，构建全球、区域和次区域等各层面的气候治理协调机制，加强政策、规
则、标准等方面共商共享，发掘更多全球发展倡议框架下“绿色丝绸之路”建设的利益相通点，推动更

多绿色低碳发展和社会民生项目落地。

四、结语

顺应全球碳中和浪潮，积极建设“绿色丝绸之路”，是践行“一带一路”倡议的重大战略选择。 然

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普遍存在碳排放增长迅速、碳泄漏形势严峻、碳达峰挑战各异、碳中和任重道

远等现实挑战。 鉴于此，当前应着力从中国、“一带一路”、全球三个层面协同推进“绿色丝绸之路”建
设。 在中国层面，加强与沿线国家在可再生能源、碳汇、碳市场和绿色投融资等领域合作；在“一带一

路”层面，通过统一碳排放监测核算标准、提出差别化减排路径、提高碳泄漏风险防范化解能力等措施

推动绿色发展体系建设；在全球层面，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建设，加强

“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发展倡议的有效衔接。 总之，中国须以建设“绿色丝绸之路”为契机，推动碳

达峰碳中和战略与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有机融合，让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更好地造福世界。 □
（责任编辑：石洪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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